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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本院吳委員育仁，鑑於普遍勞工身體不適卻不敢請假進行健

康檢查，常導致病情延誤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為確保勞工健

康權益，本席建請勞工委員會研議「健康檢查假」之可行性

，針對現行勞工保險條例、勞工請假規則、勞工安全衛生法

，是否增訂勞工工作經常暴露於高危險因子之作業環境，或

投保年資年滿 5 年以上，每年得請休一日「健康檢查假」進

行體檢，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行勞工保險條例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

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及同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

略以「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得請領同一傷

病及其引起疾病之死亡給付」。立意雖佳，惟一般勞工常礙於公司加班趕貨或人力不足情

形，即使身體微恙或出現病痛，均認為並無大礙，忍耐而不願輕易請假就醫檢查，以避免

影響工作表現或讓公司藉故苛扣薪資，若一旦發生保險事故，在因無傷病就醫紀錄，致無

法順利獲得請領保險給付。 

二、並鑑於各職場環境不同，勞工於從事工作時經常接觸不明化學藥劑或其他具有危害身體健

康物品，經長期使用或接觸後而慢慢的對身體健康產生不良影響，初期均不易發現病症，

尤其於認真從事勞動工作時亦感覺不到有何不適之處，殊不知待離開工作職場退休無勞動

情形時，病情卻突然發作，甚至危及生命，如再依勞保請領傷病給付，卻因於勞保有效期

間無發生同一傷病事故，至無法請領保險給付，顯有失公允。 

三、爰此，本席建請勞工委員會研議「健康檢查假」之可行性，針對現行勞工保險條例、勞工

請假規則、勞工安全衛生法，是否增訂勞工投保年資年滿一定年資（如：5 年以上），或工

作經常暴露於高危險因子之作業環境，每年得請休一日「健康檢查假」進行體檢。 

（一六六）本院吳委員育仁，鑒於我國自來水普及率雖達 91.31%，至今

仍有約 55.6 萬戶無自來水可用，在追求經濟效率之同時，亦

應兼顧偏鄉人民之生活條件，爰此，本席建請內政部針對偏

鄉眷村無水可用之困境，提出自來水普及改善之具體期程計

畫，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行政院經濟部水利署統計我國自來水普及率為 91.31%，但至今仍有約 55.6 萬戶無自來水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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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席實際考察後發現：無水可用的地區除山區與分散農村以外，更多眷村聚落亦無水可用

，早年政府遷台，當時退伍軍人部分自行建造房屋，未申請自來水管路，長期以抽取地下

水維生，今為配合政府封地下水井卻落得無水可用的窘境，令人備感心酸。 

三、台灣自來水公司估算自來水管線延長費用極高，不含路修費每公尺約新臺幣 4,000 元，查目

前水利署所研提「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101~104 年）」，得行政院核定辦理

，總經費 16 億，依照自來水公司所試算資料每公尺 4,000 元，全台 55.6 萬戶平分 16 億的

經費，每戶僅得 7.19 公分，對於無水可用的民眾猶如杯水車薪。 

四、現行自來水申請規定係民國 93 年頒布實施，但未考慮早期生活型態，導致善意立法成為囹

圉而限制人民生存。爰此，建請行政院經濟部水利署持續改善無自來水地區供水問題，提

出自來水普及改善之具體期程計畫，以減少傳染病及預防因水質污染造成之疾病發生或蔓

延，提昇全民健康水準。 

（一六七）本院吳委員育仁，因衛生署於今年起陸續公告「申請大陸地

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進行健康檢查及醫學美容之醫療機構」

，且近來經建會及外貿協會等相關機構為宣傳及接待高價陸

客醫療觀光團現象，造成醫療資源分配不平均之疑慮，為確

保國人就醫權利，改善醫護士荒、急診室爆滿，及病床一位

難求等現象。爰此，本席要求行政院衛生署於 1 個月內公告

前揭醫療機構進行接待陸客觀光醫療之醫療人力及病床、檢

查儀器配置計畫之規劃，並針對是否惡化急診塞車與醫療觀

光資源提供旅遊團使用之排擠我國就醫者之權益以及醫療資

源使用，進行充分說明，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因衛生署於今年起陸續公告「申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進行健康檢查及醫學美容之

醫療機構」，且近來經建會及外貿協會等相關機構為宣傳及接待高價陸客醫療觀光團，因

陸客來台健檢除須安排相關醫事人員進行檢查外，更需占用病床及高單價檢查儀器（如核

磁共振、電腦斷層等），易造成民眾產生醫療資源分配不平均之疑慮。 

二、近來國內爆發醫護士荒，而導致病床一位難求，且急診室就醫品質堪慮，為確保國人就醫

權利，改善前揭現象，衛生署應公告醫療機構對於陸客赴該醫療機構接受健檢之全盤計畫

，勿罔顧國人健康及權益。 

三、綜上所述，為推廣陸客觀光醫療團為本國帶來經濟效益及兼顧國人就醫權益考量下，建請

衛生署於 1 個月內公告前揭醫療機構進行接待陸客觀光醫療之醫療人力及病床、檢查儀器

配置計畫之規定。並應針對是否惡化急診塞車與醫療觀光資源提供旅遊團使用之排擠我國


